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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河县总工会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县总工会是全县各级工会的领导机关，由县委和市总工会领导。其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工会及全县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据县委、市总工会的部署，结合我县实际，确定工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指导全县各级工会开展好各项工作和活动。开展工运理论研究，全心全意为基层、为职工服务。
2、加强工会自身改革和建设，督促全县党政群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类新建企业（新经济组织）依法建立和完善工会组织，督促、指导基层工会按期换届，坚定不移地推动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根本指导方针的贯彻落实；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突出和履行维护职能，更好地保护、调动和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协助各级党委做好工会干部的配备、管理和培训工作。围绕有关职工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县委、县政府和市总工会反映职工群众的思想、愿望和要求，提出处理意见。指导考核全县各级工会“职工之家”建设，增强基层工会活力，提高工会工作整体水平。
3、帮助和指导各级工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组织职工参与本单位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通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劳动权益；参与有关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有关组织机构和工作会议，参与有关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参与职工重大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
4、组织和动员职工围绕经济建设中心，积极开展经济技术创新工程、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等活动，努力完成生产和工作任务，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实现。组织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技能型职工”活动教育职工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技术业务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推动全县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构建和谐宜宾县作贡献。
5、协助县政府做好劳动模范的推荐、评选和管理工作；协助全国总工会、省总工会、市总工会做好县内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奖状）获得者和省劳动模范、省先进集体（工作者）、市劳动模范的管理工作。协助县政府做好县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的推荐、评选和管理工作。
6、负责全县工会经费的收缴管理、审查、审计工作，管理全县工会资产，参与研究、制定兴办职工福利事业的有关制度和规定。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梁河县总工会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编制方法、总体思路等内容。
（一）指导思想
   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保障民生支出、项目支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着力强化预算刚性约束，严格预算执行管理，构建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合理使用财政拨款，确保全年任务的完成。
（二）基本原则
1.依法理财原则。按照公开、公正、透明的要求，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行为，编制预算时做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2.真实可靠原则。预算数据真实准确，程序合理合法。
3.收支平衡原则。做到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坚持量力而行、统筹兼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三）预算编制方法
主要包括:收入、基本支出和项目预算等内容。 
1.收入预算的编制。根据历年收入情况和下一年度收入增减变动因素，测算本部门取得的各项收入来源，收入预算要按收入类别逐项测算、编制。
2.基本支出预算的编制。根据国家现有的经费政策和规定测算本部门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基本支出预算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人员经费预算应按机构编制主管部门批准的人员编制内的实有人数和国家规定的工资、津贴、补贴标准测算。公用经费按照财政核定的公用经费单项定额标准和调整系数测算、编制。 
3.项目预算的编制。项目预算包括:职工医疗互助及困难职工帮扶和春节送温暖经费。
（四）总体思路
  依据梁河县财政局预算编制的总体要求，结合实际，做好部门预算。按照机构编制内实有人数编制人员和公用支出预算
三、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部门在职人员编制7人，其中：行政编制6人、工勤编制1人。在职实有7人，其中：财政全供养7人。离退休人员7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7人。
四、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梁河县总工会财务总收入112.4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12.42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2017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12.42万元，其中，本年收入112.42万元，上年结转收入0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12.42万元（本级财力102.42万元，专项收入10万元，执法办案补助0万元，收费成本补偿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0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0万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万元。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12.4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2.42万元，占总支出的91.1％，项目支出10万元，占总支出的8.9％。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支出分别列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主要反映工资福利支出的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主要反映退休人员退休费的支出，住房保障支出，主要反映住房公积金的支出。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56.53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55.19％；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为2.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20.5％。基本支出与上年对比增加了29.91万元，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工资较去年相比有所提高。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10万元，如职工医疗互助及困难帮扶工作经费开支和春节送温暖经费。
占总比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0.62020000000000064	0.32140000000000141	5.8400000000000014E-2	占总比例	工资福利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商品和服务支出	0.55189999999999995	0.41550000000000026	3.2600000000000032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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